
郁山府发〔2025〕39号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征缴工作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部门：

　　为全面做好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根据《重庆市医疗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做好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渝医保发〔2025〕42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重庆市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实施方案》（渝府办发〔2025〕35号）要求，结合《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渝民发〔2016〕63号）、《重庆市医保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巩固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医保发〔2021〕66号）、《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的通知》（彭水府办发〔2025〕45号）精神，经镇党委政府同意，现就做好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通知如下：

一、参保目标任务

以各村（社区）2023年至2025年实际参保平均数为基数，结合辖区户籍人口变化、每年参保任务完成情况、县上参保指导数等因数，合理确定村（社区）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计划目标（详见附件1）。集中参保期第一阶段（2025年12月31日）要求各村（社区）完成面上参保率95%，资助参保人员参保率100%；集中参保期第二阶段（2026年1—2月）全面排查、精准动员，完成外出务工返乡等未参保人员参保，确保全面完成参保目标任务。

二、缴费标准及方式

（一）缴费标准。继续加大财政对居民医保的补助力度，按照国家要求，2025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较上年增加30元，达到700元/人·年。合理确定个人缴费水平，参加重庆市2026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人·年、二档775元/人·年。做好高校学生医疗保障工作，在渝高校大学生（含全日制研究生）参加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人·年、二档775元/人·年。
（二）缴费方式。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继续落实原参保关系参保，参保居民可通过县税务局配发的专用POS机进行申报缴费，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渝快办、电子税务局、重庆税务微信公众号、云闪付农商行APP在线缴费，线下还可在乡镇村社、税务大厅、工商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营业网点缴费。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鼓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对农民参保缴费给予资助。

三、资助参保标准及资金

（一）资助参保标准。2026年继续对以下特殊身份人员参保给予分类资助（详见附件2）。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认定的四类重点优抚对象（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复员军人），按二档缴费标准的100%资助。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认定的四类其他优抚对象（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人员及7—10级伤残退役军人和伤残民兵），县民政局认定的特困人员（含城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县卫生健康委认定的计生特扶（含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参加居民医保一档、二档，均按一档缴费标准的100%资助。

县卫生健康委认定的计生奖扶对象，参加居民医保一档、二档，均按一档缴费标准的80%资助。

县民政局认定的城乡低保对象，按一档缴费标准的90%资助；县民政局认定的低保边缘户、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县农业农村委认定的返贫致贫人口、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县残联认定的城乡重度1—2级残疾人员，按一档标准的70%资助。上述人员自愿参加二档的，按一档缴费标准的100%资助。

（二）资助参保资金。县财政局根据县税务局和县医保局审核确认的参保资助资金申请表拨付参保资助款项。资助资金来源如下：
依据《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5部门关于印发〈重庆市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渝退役军人局〔2022〕51号）、《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4部门关于印发〈重庆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渝退役军人局〔2022〕52号）规定，重点优抚对象（4类人员）、其他优抚对象（4类人员）参保资助资金，由医疗救助资金解决。

特困人员（含城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城乡低保对象、低保边缘户、返贫致贫人口、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城乡重度1—2级残疾人员的资助参保资金，由医疗救助资金解决。上述人员在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参加当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资助部分由医疗救助资金解决，财政补助部分由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解决。

根据《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家庭医疗保险资助政策的通知》（渝卫发〔2017〕123号），计生奖扶和计生特扶对象资助参保资金，由县财政统筹解决。

四、集中参保及待遇享受时间

集中参保缴费期为文件印发之日起至2026年2月底。在2025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连续参保人员从2026年1月开始享受待遇，未连续参保人员从2026年1月开始计算待遇等待期；在2026年1月至2月参保缴费的，连续参保人员从参保缴费的次月1日起享受待遇，未连续参保人员从参保缴费的次日起开始计算待遇等待期。

五、落实参保激励约束机制

自2025年起，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缴费1年，提高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4000元。对当年医保基金零报销且于次年正常参保缴费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4000元。

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参保缴费或未连续参保缴费的人员，设置参保缴费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缴费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1个月待遇等待期。

六、加强组织领导，组建工作专班，强化责任落实

1、镇上成立以党委书记冉宗兵同志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基层治理指挥室、民生服务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学校、医院等相关科室（单位）及15个村（社区）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便民服务中心，由分管领导龙文彬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便民服务中心主任谭德祥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2、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亲自安排、亲自部署、亲自调度，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村（社区）要认真履行参保动员征缴主体责任，各单位部门要协同配合，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基层动员、单位履责、个人尽责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镇上要建立工作进度通报制度、根据工作进度进行调度，切实解决参保过程中的问题。

3、村（社区）应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落实“三包”责任，强化责任落实。落实联系村（社区）领导和支部书记包村、联系村（社区）干部及村（社区）干部包组包户、组干部包人的层层分解责任制；县驻村（社区）工作队包所在村（社区）的脱贫人口及监测人口；包保责任人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参保缴费工作。每周汇总研判，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七、工作保障措施

1、做好辖区参保对象调查摸底工作。各村（社区）要搞清楚辖区内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各类学生、新生儿、长期外出参加异地医保或未参保人员、享受参保资助政策特殊人员等基础信息，掌握每个居民的医保参保状态，建立辖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台帐、七类低收入人员参保台帐、外出务工人员台帐。每周进行缴费人员销号，并将未参保缴费人员名单发包保责任人进行动员追缴。

2、多形式开展政策宣传和参保动员。一是召开好动员部署会；二是开好群众院坝会；三是充分发挥微信工作群等工作平台的功能；四是充分发挥广播、电子显示屏等新媒体的功能；五是悬挂张贴宣传标语；六是发放参保政策及医保报销政策等资料；七是通过多种宣传形式政策宣传到户，真真做到人人明白，全民参保。

3、推进共享信息。便民服务中心（原社保所）要及时掌握参保人员变动信息，为扩大参保覆盖面和治理重复参保提供数据支撑。各有关部门与便民服务中心（原社保所）在符合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的前提下，依托大数据平台等渠道，及时共享公民出生、死亡和户口登记、迁移、注销等信息，以及医疗救助对象、在校学生、就业人员、企业设立变更注销、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有关信息。

4、深化宣传引导。有关政府部门、村（社区）、定点医药机构及企事业单位要协同开展参保宣传，利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用，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讲好医保故事，回应社会关切，让群众充分了解基本医保在抵御疾病风险、减轻医药费用负担方面的积极作用，普及医疗保险互助共济、责任共担、共建共享理念，营造良好参保氛围。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在校学生的宣传动员，推动学生及家人主动参保。

5、提升服务能力。镇政府统筹调度居民参保工作，建立完善参保调度机制，及时通报进度。便民服务中心要加强对村（社区）的指导服务；推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政策落实，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负责居民医保参保征缴服务，及时收集汇总参保征缴进展情况。丰富参保缴费方式，拓展个人缴费及纳入医保结算的医药费用查询渠道，为参保人员提供线上线下多样化、便捷化的参保缴费服务。

6、严格考核督查。参保工作成效依照县对乡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考核方式，纳入镇对村（社区）考核和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年度考核。镇政府将对居民参保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对重视不够、推进不力、进度滞后的村（社区），给予工作提醒、定点调度、约谈或通报批评。
7、严肃工作纪律。守牢参保征缴廉洁底线。严格执行财经制度，严守廉洁纪律，不得擅自抬高和降低标准，不得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严禁挪用居民保费，更不得弄虚作假、私自侵占参保资金。严格落实现金收缴凭证填写及征缴台账登记要求，加强现金缴费管理，严格落实“双限报解”要求（征收单位收取现金费款的入库时限不得超出“5日”，收取现金达到“10000元”标准的必须当日入库），落实缴费信息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监督。凡出现收取居民款项未入库导致参保人不能享受医保待遇的，将严肃追究责任，参保人不能报销的费用由责任人和所在村（社区）承担。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19日        
附件：1. 彭水自治县郁山镇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目标表
2.彭水自治县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特殊人员资助参保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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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自治县郁山镇2026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目标表

	序号
	村（社区）
	2026年参保目标

	1
	铜锣村
	2145

	2
	大坝村
	2052

	3
	朱砂村
	1855

	4
	玉山村
	1244

	5
	平阳村
	1432

	6
	青龙堡村
	1306

	7
	陈家园村
	1751

	8
	清洁村
	1597

	9
	米场坝村
	2051

	10
	钟鼓村
	2763

	11
	白池村
	2750

	12
	天星社区
	1600

	13
	白马社区
	2048

	14
	南京社区
	1695

	15
	新中社区
	1714

	
	合计
	28003


附件2

彭水自治县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特殊人员资助参保标准表
	资助人员类别
	参保档次
	资助标准
	个人缴费标准

	特困人员（含城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一档
	400
	0

	
	二档
	400
	375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一档
	360
	40

	
	二档
	400
	375

	低保边缘户
	一档
	280
	120

	
	二档
	400
	375

	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
	一档
	280
	120

	
	二档
	400
	375

	重点优抚对象（4类人员）
	二档
	775
	0

	其他优抚对象（4类人员）
	一档
	400
	0

	
	二档
	400
	375

	城乡重度1-2级残疾人员
	一档
	280
	120

	
	二档
	400
	375

	返贫致贫人口
	一档
	280
	120

	
	二档
	400
	375

	脱贫不稳定户
	一档
	280
	120

	
	二档
	400
	375

	边缘易致贫户
	一档
	280
	120

	
	二档
	400
	375

	突发严重困难户
	一档
	280
	120

	
	二档
	400
	375

	计生奖扶人员
	一档
	320
	80

	
	二档
	320
	455

	计生特扶（含计划生育手术

并发症）人员
	一档
	400
	0

	
	二档
	400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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